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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经济开发区梧振东路79号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大楼一楼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5,036,6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77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陈红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长陈雪华先生、副董事长方启学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张江波先生和监事陶忆文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李瑞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164,053 99.5973 1,015,927 0.2184 856,663 0.1843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384,637 99.6447 825,103 0.1774 826,903 0.17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公

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 券

部分募集 资

金投资 项目

的议案》

92,843,625 98.0229 1,015,927 1.0726 856,663 0.9045

2

《关于变更注

册资本并修

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93,064,209 98.2558 825,103 0.8711 826,903 0.87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以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的同意票数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蒋丽敏、张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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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中30人因

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或因公司原因提出与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而离职、3人因退休而离职、3人身故、3人因不能胜任

岗位工作被辞退、148人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或合约到期不再续签、2人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同意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139,8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未达标，同意对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894,04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697,206,543股变更为1,692,172,703股， 注册资本也将相应由人民币

1,697,206,543元变更为人民币1,692,172,703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

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4年11月8日起45天内（工作日9:00一11:00、13:00一17:00）

（二）申报材料邮寄地址

联系地址：浙江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道经济开发区二期梧振东路79号华友钴业

联系人：李瑞、何晴

联系电话：0573-88589981

联系邮箱：information@huayou.com

（三）其他

1、以信函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并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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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包括3家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担保余额：2024年10月担保金额合计128,000.00万元；截至2024年10月31日，浙江华友钴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9,473,718.39万元，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2024年10月为资产负债率超

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08,000.00万元，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4年10月，因申请融资，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友钴业” ）为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2家子公司提供108,000.00万元担保，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1家子公司提供20,000.00万元担保， 合计提供

128,000.00万元担保。 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担保到期日 债权人

华友钴业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

限公司

40,000.00 2029/10/21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

华友钴业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

限公司

30,000.00 2027/10/17 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华友钴业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

限公司

20,000.00 2027/10/31 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华友钴业

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

公司

18,000.00 2027/10/13

开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华友钴业

广西巴莫科技有限公

司

20,000.00 2027/10/18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

林分行

合计 - 128,000.00 - -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8日、2024年5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华友钴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华友钴业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3）和《华友钴业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为了保证公司及公司各下属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预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1200亿元人民币（含等

值外币），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20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为30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为自身融资提供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

币），以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50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 上述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

押与质押等担保形式。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华友钴业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二）担保期限：1年～5年；

（三）担保金额：合计128,000.00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当前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

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对象中，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具有经营控制权，因而为其

担保时未有反担保，部分其他股东未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8日、2024年5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和子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子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 10月31日，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9,473,718.39万元人民币 ，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6,329,130.28万元人民币；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726,244.20万元人民币；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1,155,169.43万

元人民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抵押金额1,263,174.48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股票代码：

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

2024-105

转债代码：

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朱光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朱光先生因个人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朱光先生辞职生效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朱光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比例低于三分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董

事会的规范运作，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朱光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客观独立，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

作用，公司对朱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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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3499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 公司按照

《工作函》要求，协同年审会计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年审会计师就相关问题发表了意见，并出具了《关于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天健函〔2024〕

1170号），现对《工作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1、关于业绩。半年报披露，公司主营业务为新能源锂电材料和钴新材料产品的研发制造业务，主要产品为正极材料、三

元前驱体、钴、镍、铜、贸易及其他。 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0.50亿元，同比下降9.88%，归母净利润16.71亿元，

同比下降19.87%， 公司称业绩下滑主要系镍、 锂等主要金属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 其中， 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

57.25亿元，同比增长10.33%，与公司整体收入变动方向相反。 2022年至2024年半年度，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分别为91.81亿

元、114.72亿元、57.25亿元，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4.56%、17.30%、19.05%，规模及占比较大。

请公司：（1）结合主要产品销量、生产成本、平均售价、同行业可比公司、竞争格局等，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归母净

利润双降的原因，以及与相应金属价格波动的匹配情况；（2）补充披露贸易及其他业务的主要内容、业务模式、最近三年及

一期前十大客户和供应商名称、关联关系、交易金额、应收账款或预付款项余额、权利义务约定、货物风险责任归属等，说明

收入确认时点和方法的依据及合理性，并结合前述指标，说明本报告期该业务与公司整体收入变动方向相反、且占比逐年

提升的原因。 请会计师就问题（2）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主要产品销量、生产成本、平均售价、同行业可比公司、竞争格局等，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双降

的原因，以及与相应金属价格波动的匹配情况

（一）2024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产品销量、成本、平均售价、毛利贡献情况以及与2023年同期对比情况

1、2024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产品销量、收入、毛利数据以及变动情况

2024年上半年及2023年同期，公司主要产品销量、收入、毛利数据以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吨、万元

产品大类

2024年1-6月 2023年1-6月

销量变动

比例

收入变动

比例

毛利变动

比例

销量 收入 毛利 销量 收入 毛利

钴产品 12,758 221,819 38,124 11,055 231,905 13,786 15.40% -4.35% 176.54%

铜产品 47,512 295,956 104,971 43,955 251,987 97,773 8.09% 17.45% 7.36%

镍产品 45,037 540,405 112,797 20,750 313,201 65,547 117.05% 72.54% 72.09%

锂产品 17,801 165,094 7,634 2,539 65,922 16,936 601.10% 150.44% -54.92%

三元前驱体 41,366 331,976 51,777 47,717 498,243 76,192 -13.31% -33.37% -32.04%

正极材料 42,629 547,744 47,707 46,027 1,072,021 77,313 -7.38% -48.91% -38.29%

镍中间品 40,180 329,278 97,934 31,079 382,042 104,736 29.28% -13.81% -6.49%

贸易及其他 -- 572,760 36,879 -- 519,233 45,040 -- 10.31% -18.12%

合计 -- 3,005,031 497,823 -- 3,334,554 497,323 -- -9.88% 0.10%

注：1）主要产品销量按照折算金属量或实物量；2）贸易及其他项目含其他业务收入中的租赁收入。

如上表数据所示，2024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300.50亿元，较2023年上半年下降32.95亿元，下降比例为9.88%；2024年

上半年公司营业成本250.72亿元， 较2023年上半年下降33.00亿元， 下降比例为11.63%；2024年上半年公司毛利总额

49.78亿元，与2023年上半年毛利49.73亿元基本持平。

2、2024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产品平均售价、单位成本数据以及变动情况

2024年上半年及2023年同期，公司主要产品平均售价、单位成本数据以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吨

产品大类

2024年1-6月 2023年1-6月

平均售价变动

比例

单位成本变动

比例

平均售价 单位成本 平均售价 单位成本

钴产品 17.39 14.40 20.98 19.73 -17.12% -27.02%

铜产品 6.23 4.02 5.73 3.51 8.66% 14.57%

镍产品 12.00 9.49 15.09 11.94 -20.50% -20.45%

锂产品 9.27 8.85 25.96 19.29 -64.28% -54.15%

三元前驱体 8.03 6.77 10.44 8.84 -23.14% -23.42%

正极材料 12.85 11.73 23.29 21.61 -44.83% -45.72%

镍中间品 8.20 5.76 12.29 8.92 -33.33% -35.47%

如上述数据所示，2024年上半年公司钴产品销量较2023年同期有所增长，但平均售价和单位成本均有所下降，成本下

降幅度更大，毛利贡献金额增加；铜产品销量较2023年同期略有增长，平均售价和单位成本均有所上涨，毛利贡献略有增

加；镍产品销量较2023年同期大幅增长，平均售价和单位成本同比下降，毛利贡献金额大幅增加；锂产品销量较2023年同

期大幅增长，但受锂盐市场价格大幅下滑影响，公司锂产品平均售价降幅明显，毛利贡献金额减少；三元前驱体和正极材料

受市场行情影响，销量较2023年同期均小幅下滑，同时平均售价和单位成本较大幅度下降，引致毛利贡献金额较大幅度减

少。

（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动趋势的对比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公司简称 2024年1-6月 2023年1-6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寒锐钴业 25.60 22.99 11.34%

盛屯矿业 114.14 133.16 -14.28%

当升科技 35.41 84.02 -57.85%

容百科技 68.88 128.94 -46.58%

中伟股份 200.86 172.66 16.33%

格林美 173.38 129.40 33.99%

华友钴业 300.50 333.46 -9.88%

净利润

寒锐钴业 0.71 0.68 4.31%

盛屯矿业 12.54 4.02 212.04%

当升科技 2.65 9.25 -71.32%

容百科技 0.23 3.96 -94.16%

中伟股份 11.57 8.45 36.92%

格林美 7.99 5.55 43.93%

华友钴业 23.70 29.47 -19.59%

如上表数据所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4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较2023年同期有增有降，主要系因上述同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虽然均涉及锂电材料产业链的相关业务，但各公司重点布局的产业链环节和主要产品结构存在较大区别，按

照产业链不同环节的细分产品对比变动趋势更为合理。 铜、钴产品方面，2024年上半年公司钴产品销量有所增长，但受钴

金属市场价格波动下行影响，营业收入金额有所减少，但钴产品毛利贡献金额大幅增加；铜产品销量小幅增长，受铜金属价

格波动上涨影响，公司铜产品营业收入和毛利贡献金额均有所增加。 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寒锐钴业主营业务以钴铜相关产

品为主，2024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有所增长，变动趋势与公司相关产品大体一致。

三元前驱体和正极材料方面，可比公司当升科技、容百科技主要产品为正极材料，产品售价受上游镍钴锂等金属原料

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2024年上半年正极材料市场售价较大幅度下降， 致使其营业收入和毛利贡献较2023年同期一

定幅度减少，与公司正极材料产品营业收入规模下降，毛利贡献金额减少的趋势一致；可比公司中伟股份，主要产品为三元

前驱体材料和镍产品，其中：2024年上半年三元前驱体材料营业收入和毛利贡献较2023年同期减少，与公司三元前驱体产

品销售收入和毛利贡献金额减少的趋势一致；2024年上半年中伟股份镍产品实现销售收入61.70亿元， 较2023年同期增长

292.00%，毛利贡献金额增加5.02亿元，与公司镍产品销量、销售收入和毛利贡献金额增长的趋势相一致。

此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4年上半年净利润较2023年同期亦有增有降，且各公司净利润变动幅度差异较大，一方

面系由于上述可比公司重点布局的锂电材料产业链环节和主要产品结构存在较大区别， 不同产品受市场行情等多因素影

响，营业收入和利润贡献变动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净利润金额除受营业收入、毛利贡献金额影响外，同时受期间费用、

投资收益等多方因素影响，上述同行业公司业务模式和经营情况存在较大差别，因而造成净利润变动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

2024年上半年主要产品的毛利贡献金额与2023年同期基本持平，净利润下降主要系因汇率波动引起汇兑损失、运营补充

资金导致财务费用增加以及对参股公司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减少等因素影响。

（三）锂电材料行业市场竞争格局情况

中短期而言，受锂电池行业下游去库存等因素影响，三元前驱体及三元正极材料的出货量增速放缓。根据SMM新能源

统计数据显示，三元前驱体方面，2023年中国三元前驱体市场产量在81万吨，CR10接近90%，CR5接近75%，中伟股份、邦

普循环、格林美、华友钴业、兰州金通位居前五，从产量来看，中伟股份2023年产量高于20万吨，邦普循环、格林美、华友钴

业年产量位居10~20万吨区间。 三元正极材料方面，2023年中国三元正极材料出货量62万吨，CR10为80%，CR5接近55%，

容百科技、巴莫科技、当升科技、南通瑞翔、五矿新能等企业排名前列。从近年来行业内主要企业的市场份额来看，三元前驱

体行业和三元正极材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地位相对稳固，市场集中度缓慢提升，主要系在行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竞争程度持

续加剧的局面下，龙头企业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客户渠道优势、产能优势、成本优势及资金优势可以有效抵御行业风险，

持续提升公司整体实力。

长期而言，市场空间方面，在市场全球化和欧美国家逐步出台产业保护政策的背景下，国内锂电材料产业链企业纷纷

出海，海外市场将为三元前驱体及三元正极材料行业打开长期成长空间；技术发展方面，为实现更高能量密度，三元正极向

高镍/超高镍或中镍高电压方向迭代趋势明显，根据SMM新能源数据，2023年三元材料市场呈现出5系占比下降、6系和高

镍占比上升的趋势，8系以上超高镍出货量占比从2020年的25%上升至2023年的接近50%，且未来有进一步增长趋势。行业

高镍化发展趋势的高技术壁垒将进一步带动三元行业集中度提升， 亦将对硫酸镍及上游镍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提出更高的

需求，拥有镍钴锂资源开发到锂电材料制造一体化产业链、全球产业布局的龙头企业具有更大发展空间。

（四）2024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双降的原因说明

2024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原因为镍、锂等金属价格处于波动下行周期，市场价格较2023年同期均

有不同程度下跌，引致公司主要产品售价亦呈现波动下行趋势；此外，受锂电材料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三

元前驱体、正极材料销量暂时性有所下滑，综合引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降。

2024年上半年，公司毛利总额与2023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一方面系因公司相关原料成本受金属市场价格下跌影响

而下降，叠加公司通过工艺优化、采购降本等措施加强管控，进一步压降了主要产品的生产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公司在镍、

锂资源开发及一体化产能建设布局上持续纵深推进，镍、锂等相关产品产销规模同比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金属价

格下跌对营收规模和经营业绩的负面冲击。

2024年上半年， 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 主要系由于汇率波动引起汇兑损失、 运营补充资金导致财务费用净增加

5.31亿元；同时参股公司产品售价及销量变动，影响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减少，投资收益总金额较2023年同期

减少3.54亿元，综合导致公司归母净利润较2023年同期减少4.14亿元。

（五）2024年上半年及2023年同期，公司主要产品平均售价变动与相应金属价格波动的匹配情况

根据公开统计数据，列示2022年初至今镍、钴、铜等金属月均市场价格以及锂材料、三元前驱体材料、正极材料月均市

场价格走势图如下：

（1）钴金属市场价格走势图

（2）镍金属市场价格走势图

（3）铜金属市场价格走势图

（4）锂材料市场价格走势图

（5）三元前驱体材料市场价格走势图

（6）正极材料市场价格走势图

2024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产品的平均售价变动与主要金属或材料的价格走势基本一致，具体说明如下：1）钴产品平均

售价较2023年同期下降17.11%，与钴金属市场价格波动下行的趋势相匹配；2）铜金属市场价格波动上行，与公司铜产品平

均售价增长的趋势相匹配；3）镍金属市场价格2024年上半年震荡波动，总体价格水平低于2023年同期，公司镍产品平均售

价下降趋势与镍金属价格走势相匹配；4）锂盐市场价格于2024上半年进一步下行，相较于2023年同期下降幅度较为显著，

因而公司锂产品平均售价较大幅度下降，与市场价格趋势相匹配；5）三元前驱体材料和正极材料，主要参考镍、钴、锂等金

属的市场价格，结合产品技术含量和市场供需情况综合定价，受上游镍钴锂金属原料价格波动下行的影响，三元前驱体和

正极材料销售价格波动下降，虽然2024年上半年市场价格已呈现逐步触底反弹的趋势，但相比2023年同期市场价格仍有

较大幅度下降，与公司相关产品平均售价较大幅度下降的趋势相匹配。

二、补充披露贸易及其他业务的主要内容、业务模式、最近三年及一期前十大客户和供应商名称、关联关系、交易金额、

应收账款或预付款项余额、权利义务约定、货物风险责任归属等，说明收入确认时点和方法的依据及合理性，并结合前述指

标，说明本报告期该业务与公司整体收入变动方向相反、且占比逐年提升的原因

（一）贸易及其他业务的主要内容、业务模式、最近三年及一期前十大客户和供应商名称、关联关系、交易金额、应收账

款或预付款项余额、权利义务约定、货物风险责任归属等

1、公司贸易及其他业务的主要内容及业务模式

公司贸易及其他业务的主要内容为有色金属贸易、其他自产产品销售等，主要业务的业务模式说明如下：

项目 业务模式

有色金属贸易

公司开展的有色金属贸易业务经营的品种与公司主业经营品种相同， 主要包括电解铜等大

宗金属商品。 公司通过金属大宗交易的细分市场，深入了解有色金属宏观基本面及趋势，洞

察大宗商品的供需情况，优化资源配置和战略决策，有助于增强核心竞争力。

公司开展上述贸易业务以交付商品对应的货权凭证（海运提单或者仓单）为主要交易

模式。 业务过程中，公司与供应商、客户自主谈判，自主决定采购和销售商品的合同价格，定

价普遍采用点价方式，定价公式为LME基础价格±升贴水。

另外，公司根据生产及销售计划，阶段性地将部分外采矿料、金属产品等对外出售。

其他自产产品销售

公司产业链长，板块较多，除主要产品外，还存在其他自产产品的销售。 主要包括：资源板块

结合后续生产计划，适时将部分自产矿料对外出售；新材料、新能源板块将产出的其他金属

产品及副产品对外销售； 循环回收板块通过拆解废旧蓄电池进一步加工形成相关产品对外

销售。

其中，公司2023年、2024年1-6月有色金属贸易收入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年1-6月 2023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电解铜 393,448.04 98.65 971,205.96 95.44

矿料及其他金属品 5,369.78 1.35 46,379.82 4.56

合 计 398,817.82 100.00 1,017,585.78 100.00

注：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以下同

2023年及2024年1-6月，公司有色金属贸易以电解铜为主，电解铜贸易收入占比分别为95.44%、98.65%。 公司有色金

属贸易将电解铜作为主要品种，原因为电解铜等铜产品系公司自产的主要产品之一。受矿料原料中铜钴伴生的特性及业务

拓展因素影响，电解铜等铜产品的销售也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公司对铜产品市场与渠道的控制能

力，公司通过电解铜大宗商品交易，深入了解铜金属宏观基本面及趋势，洞察市场供需情况，优化资源配置和战略决策，有

助于增强核心竞争力

2、最近三年及一期前十大贸易及其他业务客户名称、关联关系、交易金额、应收账款余额、权利义务约定、货物风险责

任归属等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前十大贸易及其他业务客户名称、关联关系、交易金额、应收账款余额、权利义务约定、货物风险

责任归属等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序

号

客户名称

涉及业

务

交易额

应收账

款金额

权利义务约定

风险责任

归属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024

年

1-6

月

1

TRAFIGU-

RA�PTE. �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122,78

7.99

1,382.

50

卖方交付货权凭证后，买方

电汇支付款项，双方在合同

约定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

并结算或货物装车后卖方

开具发票，买方3个工作日

之内电汇支付款项

货权凭证

交付或货

交承运人

后风险转

移

否 ，TRAFIGURA�

PTE. �LTD.是全球领

先的大宗商品贸易商

2 巨化集团

有色金

属贸易

40,376.

46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巨化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企业

其他自

产产品

1,965.3

7

224.00

买方自提合同项下所有货

物后，卖方开具发票，买方

在收到发票30日内电汇支

付所有款项

需方自提，

货物装车

后风险转

移

3

HEBEI�

JIWU�

METAL��

INTERNA-

TIONAL��

(HONGKON

G) � CO., �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29,609.

66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河北

省物流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国有企业

4

JIN� LI�

INDUSTRI-

AL�� (HONG�

KONG) �

INTERNA-

TIONAL��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27,436.

20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河南

金利金铅集团有限公

司， 主营有色金属及

贵金属产品的冶炼和

进出口贸易

5

YTSH�

SINGAPORE�

PTE.�LTD.

有色金

属贸易

25,656.

99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山金

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A股上市公司，国

有企业

6

RICH�

FORTUNE�

INT’ L�

INDUSTRI-

AL�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18,579.

13

买方开具不可撤销信用证，

卖方于信用证开具后10日

内交付货权凭证，双方在合

同约定的点价期内完成点

价并结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中基

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主营大宗商品全

球贸易等业务

7

嘉能可有限公

司

有色金

属贸易

17,864.

12

3,218.

56

需方在确认收到货物后两

个工作日内支付预估货值

的90%，在最终金额确认后

结清剩余款项

DAP，在需

方指定的

港口仓库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 控 股 股 东 为

Glencore�

International�AG，系

全球最大的多元化自

然资源公司之一

8

YANCOAL�

INTERNA-

TIONAL�

TRADING�

CO., �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17,339.

59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山东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9

METAL�

RESOURCE�

INTERNA-

TIONAL�

HOLDINGS�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13,653.

01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该公司于2011年

成立， 主营有色金属

等大宗商品国际贸易

10

物产中大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

有色金

属贸易

12,152.

74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物产

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A股上市公司，国

有企业

合 计

327,42

1.26

4,825.

06

2023

年度

1

TRAFIGU-

RA�PTE. �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193,31

3.32

2,466.

10

卖方交付货权凭证后，买方

电汇支付款项，双方在合同

约定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

并结算或货物装车后卖方

开具发票，买方3个工作日

之内电汇支付款项

货权凭证

交付或货

交承运人

后风险转

移

否 ，TRAFIGURA�

PTE. �LTD.是全球领

先的大宗商品贸易商

2 巨化集团

有色金

属贸易

141,43

5.92

84.50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巨化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企业

其他自

产产品

4,698.1

2

375.20

需方自提合同项下所有货

物后，供方开具发票，需方

在收到发票30日内电汇支

付所有款项

需方自提，

货物装车

后风险转

移

3

YANCOAL�

INTERNA-

TIONAL�

TRADING�

CO., �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113,57

5.85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山东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4

RICH�

FORTUNE�

INT’ L�

INDUSTRI-

AL�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83,299.

73

买方开具不可撤销信用证，

卖方于信用证开具后10日

内交付货权凭证，双方在合

同约定的点价期内完成点

价并结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中基

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主营大宗商品全

球贸易等业务

5

RAINBOW�

METALS�

PTE.�LTD.

有色金

属贸易

54,953.

41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该公司于2020年

成立， 主营有色金属

贸易

6

EAGLE�

METAL�

INTERNA-

TIONAL�

PTE.LTD.

有色金

属贸易

46,120.

33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该公司于2013年

成立， 主营有色金属

贸易， 在行业内有一

定的知名度

7

NORIN�

MINING�

INTERNA-

TIONAL�

TRADING�

(HONG�

KONG) �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44,086.

80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北方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企业

8

SINGAPORE�

(COGENER-

ATION) ��

STEEL�

PTE.LTD.

有色金

属贸易

37,887.

49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杭州

热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国有企业

9

LSR� GLOBE�

PTE.LTD.

有色金

属贸易

30,076.

19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上海

伦沪商贸有限公司，

主营有色金属贸易

10

ETERNAL�

TSINGSHAN�

GROUP�

LIMITED

其 他

( 工 程

物资及

备件)

27,570.

30

28,16

1.18

根据不同合同的约定，卖方

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发货，

买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

付款

CIF， 在装

船时越 过

船舷后风

险转移

否， 主要负责统筹青

山集团在海外的项目

合 计

777,01

7.46

31,08

6.98

2022

年度

1

TRAFIGU-

RA�PTE. �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170,76

3.89

172.89

卖方交付货权凭证后，买方

电汇支付款项，双方在合同

约定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

并结算或货物装车后卖方

开具发票，买方3个工作日

之内电汇支付款项

货权凭证

交付或货

交承运人

后风险转

移

否 ，TRAFIGURA�

PTE. �LTD.是全球领

先的大宗商品贸易商

2 巨化集团

有色金

属贸易

110,70

0.42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巨化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企业

其他自

产产品

6,883.1

2

336.35

需方自提合同项下所有货

物后，供方开具发票，需方

在收到发票30日内电汇支

付所有款项

需方自提，

货物装车

后风险转

移

3

YANCOAL�

INTERNA-

TIONAL�

TRADING�

CO., �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46,202.

02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山东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4

SAMSUNG�

C&T�

HONGKONG�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29,162.

16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韩国

三星物产集团， 系全

球知名的有色金属及

矿产、 黑色金属和化

工产品的贸易商

5

METAL�

RESOURCE�

INTERNA-

TIONAL�

HOLDINGS�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28,163.

15

买方在收到货权凭证2日内

电汇支付款项，双方在合同

约定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

并结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该公司于2011年

成立， 主营有色金属

等大宗商品国际贸易

6

PT� HUAFEI�

NICKEL�

COBALT

其 他

( 工 程

物资及

备件)

26,964.

80

根据不同合同的约定，卖方

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发货，

买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

付款

CIF， 在装

船时越 过

船舷后风

险转移

原 系 联 营 企 业 ，

2022年4月，公司对其

持 股 比 例 增 加 至

51%，故自2022年5月

起， 该公司纳入合并

范围

7

MINGDA�

HOLDING�

PTE.�LTD.

有色金

属贸易

21,923.

69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该公司于2014年

成立， 主营有色金属

和电池正极材料的贸

易

8

HONGKONG�

FLOW�

RESOURCE�

COMPANY�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21,833.

38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远大

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石油化工、 能源

化工、 有色金属等大

宗商品的贸易

9

揭阳市中富经

贸有限公司

有色金

属贸易

18,763.

98

买方开具不可撤销信用证，

卖方于信用证开具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该公司于1999年

成立， 主营化工原料

及有色金属贸易

10

CONCORD�

FORTUNE�

BASE�

METALS�

PTE��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15,398.

39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该公司于2018年

成立， 主营有色金属

等大宗商品国际贸易

合 计

496,75

9.00

509.24

2021

年度

1

TRAFIGU-

RA�PTE. �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191,37

7.76

636.21

卖方交付货权凭证后，买方

电汇支付款项，双方在合同

约定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

并结算或货物装车后卖方

开具发票，买方3个工作日

之内电汇支付款项

货权凭证

交付或货

交承运人

后风险转

移

否 ，TRAFIGURA�

PTE. �LTD.是全球领

先的大宗商品贸易商

2 巨化集团

有色金

属贸易

124,44

0.29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巨化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企业

其他自

产产品

7,091.2

7

1,323.

00

需方自提合同项下所有货

物后，供方开具发票，需方

在收到发票30日内电汇支

付所有款项

需方自提，

货物装车

后风险转

移

3 中国兵工

有色金

属贸易

78,648.

24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中国兵工物资集

团有限公司及子公

司，国有企业

4 建发集团

有色金

属贸易

65,342.

74

买方开具不可撤销信用证，

卖方于信用证开具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厦门

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5

RAFFEMET�

PTE�LTD

有色金

属贸易

56,672.

35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该公司于1995年

成立， 主营有色金属

等大宗商品国际贸易

6 迈科集团

有色金

属贸易

37,523.

59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西安迈科金属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 主营金属和矿

物贸易

7 厦门象屿

有色金

属贸易

35,302.

13

根据交易主体不同，买方开

具不可撤销信用证，卖方于

信用证开具后交付货权凭

证或买方在收到货权凭证

2日内电汇支付款项， 双方

在合同约定的点价期内完

成点价并结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厦门

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A股上市公司， 国有

企业

8

ARC�

RE-

SOURCES�

COMPANY�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24,675.

13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该公司于2010年

成立， 主营有色金属

等大宗商品国际贸

易， 在行业内有一定

的知名度

9

METAL�

RESOURCE�

INTERNA-

TIONAL�

HOLDINGS�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21,947.

38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该公司于2011年

成立， 主营有色金属

等大宗商品国际贸易

10 洛阳钼业

有色金

属贸易

20,962.

15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

交付后风

险转移

否， 控股股东为洛阳

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A股上市公

司

合 计

663,98

3.03

1,959.

21

注1：巨化集团包括：JUHUA� GROUP� (HONG� KONG)� LIMITED、浙江巨化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等；中国兵工包括：

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HONG� KONG� KINC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 � LTD等 ； 建发集团包括 ：CHEONGFULI� (HONG� KONG) � COMPANY� LIMITED、C&D� (SINGAPORE) �

BUSINESS� PTE.� LTD.等；迈科集团包括：TRIWAY� INTERNATIONAL� LIMITED、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迈科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等； 厦门象屿包括： 厦门象屿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象屿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HONGKONG� XIANGYU� DEVELOPMENT� CO.,� LIMITED等；洛阳钼业包括：埃珂森（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IXM�

S.A.等；

注2：2021年末、2022年末、2023年末及2024年6月末， 前十大贸易及其他业务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1,959.21万

元、509.24万元、31,086.98万元及4,825.06万元，各期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金额（截至2024年9月末）分别为1,959.21万元、

509.24万元、31,086.98万元及1,606.5万元， 期后回款比例分别为100%、100%、100%及33.29%。 截至2024年9月末， 部分

2024年6月末应收账款尚未到信用期，故回款比例相对较低。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前十大贸易及其他业务客户主要系有色金属贸易客户，包括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金国际

黄金股份有限公司、TRAFIGURAPTE.LTD.等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

3、最近三年及一期前十大贸易及其他业务供应商名称、关联关系、交易金额、预付款项余额、权利义务约定、货物风险

责任归属等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前十大贸易及其他业务供应商名称、关联关系、交易金额、预付款项余额、权利义务约定、货物风

险责任归属等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序

号

供应商

名称

涉及业

务

交易额

预付账

款

权利义务约定

风险责任归

属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024

年

1-6月

1 江西铜业

有色金

属贸易

62,198.3

0

根据不同交易合同买方在

见单后电汇支付款项，卖方

在收到款项后交付货权凭

证或买方在收到货权凭证

2日内电汇支付款项， 双方

在合同约定的点价期内完

成点价并结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江

西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A股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

2 中国兵工

有色金

属贸易

47,601.9

6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中国兵工物资

集团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国有企业

3

JIDONG�

DEVELOP-

MENT� (HK) �

INTERNA-

TIONAL�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31,205.6

2

买方收到发票后3日内付

款，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冀

东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国有企业

4

POLY-

MOUNT�

INTERNA-

TIONAL�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27,060.1

6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 该 公 司 于

2009年成立， 主营

铜、 钢铁等金属的

贸易

5

Grand�

Future�

Group�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26,691.5

3

2,921.

74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山

东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国有企业

6

Glencore�

Internation-

al�AG

有色金

属贸易

19,269.9

8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Glencore�

International� AG

系全球最大的多元

化自然资源公司之

一

7

BAYSTONE�

INTERNA-

TIONAL�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16,507.6

2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 该 公 司 于

2002年成立， 主营

有色金属等大宗商

品贸易

8 MRI集团

有色金

属贸易

15,031.3

4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该公司为全球

大宗商品贸易商，

为香港上市公司

CWT国际公司的

子公司

9

VANDING�

INNOVA�SG�

PTE.�LTD.

有色金

属贸易

13,280.0

6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万

向集团公司

10

TRAXYS�

EUROPE�

S.A.

有色金

属贸易

11,033.2

7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该公司为全球

知名的商品贸易公

司

合 计

269,879.

84

2,921.

74

1

POLY-

MOUNT�

INTERNA-

TIONAL�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193,394.

04

311.64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 该 公 司 于

2009年成立， 主营

铜、 钢铁等金属的

贸易

2 中国兵工

有色金

属贸易

155,593.

26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中国兵工物资

集团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国有企业

3 江西铜业

有色金

属贸易

100,206.

10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江

西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A股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

2023

年度

4 MRI集团

有色金

属贸易

63,280.5

6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该公司为全球

大宗商品贸易商，

为香港上市公司

CWT国际公司的

子公司

5

HITENT�

METALS�

TRADING�

PTE.�LTD.

有色金

属贸易

54,940.1

4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 该 公 司 于

2013年成立， 主营

铜、锌、镍等有色金

属贸易

6

ASK�

RE-

SOURCES�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38,792.0

6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无

锡国开金属资源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

企业

7

HONYO�

INTERNA-

TIONAL�

(HONG�

KONG)�CO.,�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37,879.0

3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杭

州金鱼电器集团有

限公司，国有企业

8

Grand�

Future�

Group�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31,145.0

2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山

东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国有企业

9 中国铝业

有色金

属贸易

27,322.8

0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A股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

10

CITIC�

METAL�

(HK) �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20,135.2

5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中

信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A股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

合 计

722,688.

26

311.64

2022

年度

1 中国兵工

有色金

属贸易

111,827.

52

买方电汇支付款项，卖方在

收到款项后交付货权凭证，

双方在合同约定的点价期

内完成点价并结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中国兵工物资

集团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国有企业

2

POLY-

MOUNT�

INTERNA-

TIONAL�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74,607.3

3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 该 公 司 于

2009年成立， 主营

铜、 钢铁等金属的

贸易

3 北方矿业

有色金

属贸易

71,928.1

8

买方在预定交单日电汇支

付款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

交付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

约定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

并结算或卖方每月按合同

约定交付货物，买方每月底

按卡车装货单和临时发票

支付临时货值的100%，待

最终结算后多退少补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或货物在

MIKAS 公

司装车后风

险转移

否， 北方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及子公

司，国有企业

4

ANGLO�

AMERICAN�

MARKET-

ING�

LIMITED�

SINGA-

PORE�

BRANCH

有色金

属贸易

58,308.4

7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ANGLO�

AMERICAN�

MARKETING�

LIMITED�系 世 界

上采矿和自然资源

领域的著名公司

5 江西铜业

有色金

属贸易

54,728.3

6

204.39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江

西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A股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

6 MRI集团

有色金

属贸易

42,952.5

5

366.46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该公司为全球

大宗商品贸易商，

为香港上市公司

CWT国际公司的

子公司

7

HONG�

KONG�

TONGYUA

N�TRADING�

DEVELOP-

MENT�

LIMITED

有色金

属贸易

36,602.3

2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A股上

市公司，国有企业

8

J.P. �

MORGAN�

SECURI-

TIES�PLC

有色金

属贸易

31,494.4

4

买方点价后电汇支付款项，

卖方收到款项后交付货权

凭证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该公司系世界

著名的综合性金融

公司

9

CORPORA-

CION�

NACIONAL�

DEL�COBRE�

DE�CHILE

有色金

属贸易

28,620.8

0

341.27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智利国家铜业

公司， 是全球最大

的铜生产企业之一

10 中国铝业

有色金

属贸易

24,410.6

4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A股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

合 计

535,480.

61

912.12

2021

年度

1 中国兵工

有色金

属贸易

185,844.

78

根据具体交易合同，买方需

在卖方交付货权凭证前以

电汇的形式支付给卖方或

在买方银行收到货权凭证

正本后5个工作日内付款，

双方在合同约定的点价期

内完成点价并结算或卖方

每月按合同约定交付货物，

买方每月底按卡车装货单

和临时发票支付临时货值

的100%， 待最终结算后多

退少补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或货物在

MIKAS 公

司装车后风

险转移

否， 中国兵工物资

集团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国有企业

2

POLY-

MOUNT�

INTERNA-

TIONAL�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98,008.0

5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 该 公 司 于

2009年成立， 主营

铜、 钢铁等金属的

贸易

3

POINTER�

INVEST-

MENT�(H.K.)�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75,213.7

1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厦

门国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A股上市公

司，国有企业

4

J.P. �

MORGAN�

SECURI-

TIES�PLC

有色金

属贸易

72,801.7

1

买方点价后电汇支付款项，

卖方收到款项后交付货权

凭证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该公司系世界

著名的综合性金融

公司

5

LA�

GENERALE�

DES�

CARRI-

ERES� ET�

DES� MINES�

SARL

有色金

属贸易

60,735.9

4

卖方每月按合同约定交付

货物， 买方在货物交付后

5日内支付90%， 剩余10%

在最终结算后支付

货 物 在

MIKAS 公

司装车后风

险转移

否， 刚果国有矿业

公司, 刚果最大的

矿业公司

6

ICBC�

STANDARD�

BANK�PLC

有色金

属贸易

57,143.4

9

买方点价后电汇支付款项，

卖方收到款项后交付货权

凭证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A股上市公

司，国有企业

7

CORPORA-

CION�

NACIONAL�

DEL�COBRE�

DE�CHILE

有色金

属贸易

55,132.1

6

255.03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智利国家铜业

公司， 是全球最大

的铜生产企业之一

8

BAYSTONE�

INTERNA-

TIONAL�

LTD

有色金

属贸易

35,825.0

6

买方在获取所有货权凭证

后，2日内电汇付款，双方在

合同约定的点价期内完成

点价并结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 该 公 司 于

2002年成立， 主营

有色金属等大宗商

品贸易

9 洛阳钼业

有色金

属贸易

28,392.4

6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控股股东为洛

阳栾川钼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A股上

市公司

10 MRI集团

有色金

属贸易

27,391.2

6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否， 该公司为全球

大宗商品贸易商，

为香港上市公司

CWT国际公司的

子公司

合 计

696,488.

62

255.03

注：江西铜业包括：江铜鸿天实业有限公司、JIANGXI� COPPER� HONG� KONG� CO.,� LIMITED、SURE� SPREAD�

LIMITED、JIANGTONG�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PTE.� LTD.等；中国兵工包括：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

司、HONG� KONG� KINC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 LTD.、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万宝矿产有限

公司等；MRI集团包括：MRI� TRADING� AG.、MRI� GROUP� PTE. � LTD. 等； 中国铝业包括：CHALCO� TRADING�

HONG� KONG� CO.,� LIMITED、CHINA� COPPER� INDUSTRY� GROUP� LIMITED等；北方矿业包括：北方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NORIN� MINI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等；洛阳钼业包括：埃珂森（上

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IXM� S.A.等。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前十大贸易及其他业务供应商主要系有色金属贸易供应商，包括江西铜业、中国兵工、中国铝业

等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

（二）收入确认时点和方法的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贸易及其他业务的主要内容为有色金属贸易、其他自产产品销售等，主要业务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

公司有色金属贸易、其他自产产品收入确认时点和方法的依据及合理性说明如下。

项目 收入确认时点和方法 合同约定主要条款 合理性说明

有色金属贸

易

公司将商品（或提取商品的

货权凭证）交付给客户时确

认收入， 公司对有色金属贸

易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公司在约定时间内将商品交付

给客户， 客户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款项， 双方在合同约定的点

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算

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将商品交付给客户时，

商品的控制权已转移给客户， 故交付完成

时确认收入， 公司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

合理性见下说明

其他自产产

品

内销收入在公司将产品运送

至合同约定交货地点并由客

户签收时确认收入； 外销收

入在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

产品报关且取得提单时确认

收入

公司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将产品

交付给客户， 客户按照合同约

定支付款项

根据合同约定，对于内销收入，公司将产品

运送至合同约定交货地点并由客户签收

时，商品的控制权已转移给客户，故以签收

确认收入；对于外销收入，公司将产品报关

且取得提单时， 商品的控制权已转移给客

户，故在报关且取得提单确认收入

公司采用总额法确认有色金属贸易收入的合理性说明

1、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2017年修订）第三十四条规定：

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 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

理人。 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 否则，

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

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

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情形包括：

(1)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

(2)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3)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成某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

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括：

(1)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2)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3)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4)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2、合理性说明

公司从事有色金属贸易时，与供应商、客户分别签订商品购销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货物风险责任归属等，公司取

得商品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作为主要责任人，符合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要求，具体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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